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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1377 证券简称：鼎泰高科 公告编号：2026-043

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修订公司于 H 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

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2025 年 11 月 14 日，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 H 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<

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（草案）>及相关议事规则（草案）的议案》，

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，在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申请发行 H股股票并在

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联交所”）主板挂牌上市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发行上市”）框架、原则和决议有效期内，根据境内外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

件的变化情况、境内外政府机关、监管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的要求与建议及本次

发行上市实际情况，对经股东会和/或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及其附件、其

它公司治理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（包括但不限于对章程及制度的文字、章节、条

款、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）。

根据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，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，公司

于 2026年 6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公

司于 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<公司章程（草案）>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修订情况

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，根据境内外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

等，修订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。具体修订情况如下：
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

1 第三十一条 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 第三十一条 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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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

员、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

股东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

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

月内卖出，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

买入，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，

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。但

是，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

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，以及

有中国证监会、联交所规定的其他情

形的除外。

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（股

东为认可结算所及其代理人的除外），将

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

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，或者

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，由此所得收益

归本公司所有，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

得收益。但是，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

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，以

及有中国证监会、联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

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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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条 公司依据公司股票上市

地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凭证建立

股东名册，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

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。股东按其所持

有股份的类别享有权利，承担义务；

持有同一类别股份的股东，享有同等

权利，承担同种义务。

公司应当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签订证

券登记及服务协议，定期查询主要股

东资料以及主要股东的持股变更（包

括股权的出质）情况，及时掌握公司

的股权结构。

第三十七条 公司依据公司股票上市地证

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凭证建立股东名

册，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

充分证据。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类别享

有权利，承担义务；持有同一类别股份的

股东，享有同等权利，承担同种义务。

任何登记在 H 股股东名册上的股东或者

任何要求将其姓名（名称）登记在 H 股股

东名册上的人，如果其股票遗失，可以向

公司申请就该股份补发新股票。境外上市

外资股股东遗失股票，申请补发的，可以

依照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名册正本存放

地的法律、证券交易场所规则或者其他有

关规定处理。

公司应当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签订证券

登记及服务协议，定期查询主要股东资料

以及主要股东的持股变更（包括股权的出

质）情况，及时掌握公司的股权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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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一条 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

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

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，

类别股股东除外。

……

第九十一条 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以

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

决权，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，类别股

股东除外。在投票表决时，有两票或者两

票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

人），不必把所有表决权全部投赞成票、

反对票或者弃权票。

……

除上述条款修订外，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的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。修订

后的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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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公告文件。该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自公

司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生效并实施，在此之前，除另有修订外，现行的《公司章

程》将继续适用。

二、备案文件

1、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；

2、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6月 23日


